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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云锡控股公司工会 
职工特困基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控股公司各直管单位工会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困难职工精准帮扶工作，对特别困难的职

工家庭给予特困补助，现将修订后的《云锡控股公司工会职

工特困基金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 2018 年 9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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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履历表 

制度名称 时间 
首次 

编制 

修订 

编制 
编制人 编制部门 废止 编号 

职工特困

基金管理

办法  

 

2018.9.10 
   √ 杨立虹 

职工生活保障与

财务部 
  

 【2018】

GHZ-001-02 

说明：进一步加强控股公司工会困难职工特困基金的管理和监督，完善帮扶机制，对《云

锡控股公司工会特困职工帮扶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云锡工字[2014]52号）进行修订。 

 

 

 

云锡控股公司工会 
职工特困基金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促进云锡控股公司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，

维护职工权益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，进一步加强控股公司各

级工会困难职工特困基金的管理和监督，完善帮扶机制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云锡控股公司所属各基层单位工会应参照本

办法建立本单位工会特困基金，并参照本办法进行管理、使

用和监督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云锡控股公司工会职工特困基金，

是指控股公司及各单位行政拨付给工会用于特殊困难职工

补助的专项资金、控股公司工会及各单位工会从本级留成经

费中安排用于特殊困难职工补助的资金、以及各级工会通过

各种渠道从社会募集用于特殊困难职工补助的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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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本办法所称特殊困难职工，是指家庭因意外

灾害、重大事故损失、患特重病、子女上学等造成严重困难

的家庭。 

第五条 特困基金采取多渠道、多形式、社会化的方法

筹集。 

（一）控股公司和各单位行政投入的资金； 

（二）控股公司工会和各单位工会投入的资金； 

（三）职工和社会各界捐助的资金。 

第六条 特困基金的使用对象 

 特困基金主要用于云锡在册职工中，家庭因意外灾害、

重大事故损失、患特重病、子女上学等造成的大额家庭必要

支出（家庭必要支出指本人及家庭成员患病、子女上学、残

疾、重大意外灾害等产生的必要支出），并仍持续发生相关

费用的特殊困难职工家庭。到各级工会寻求帮助的云锡退休

特殊困难人员也可以视其困难程度给予特困补助。 

第七条  特困基金的补助标准 

对当年家庭必要支出在 5-10 万元的，每户每年不超过

1.5 万元； 

对当年家庭必要支出在 10-30万元的，每户每年不超过

2 万元； 

对当年家庭必要支出在 30 万元以上的，每户每年不超

过 3 万元。 

对 3 年累计家庭必要支出在 20 万元以上的， 3 年累计

每户不超过 4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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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股公司工会使用特困基金进行应急救助、意外灾害和

突发事件处置补助, 在 3 万元以上的，需经控股公司工会主

席办公会集体研究决定救助对象和标准，3万元（含 3 万元）

以下的，由控股公司工会办公会研究决定。 

第八条 社会筹集资金可以按政策规定及捐赠者意愿，

确定特困基金的使用范围，对于特殊困难的云锡退休人员，

每户每年补助标准原则上不得超过同等级特殊困难职工的

补助标准。 

第九条  特困基金的补助 

（一）特殊困难补助由各基层工会根据特殊困难职工情

况，做好困难情况详细调查，按照第六条和第七条标准，向

控股公司工会进行申报。家庭必要支出以提交申请上月末的

最后一天界定计算,并做好申报记录，原则上每户特殊困难

职工每年只能申报一次，应在特殊困难职工最需要帮助时进

行上报。 

（二）特困基金补助采取银行卡非现金支付形式补助。

各单位工会应及时将特困基金补助时间和补助金额通知特

困职工家庭。 

第十条 控股公司工会生活保障、财务和经审部门要各

司其责，建立健全特困基金使用、管理、监督相互制约的内

控机制。工会职工生活保障部门负责编制特困金补助方案，

财务部门负责财务管理，经审部门负责资金使用管理的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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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。 

第十一条 特困基金按照《工会会计制度》的规定和云

南省总工会财务部及当地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，设置专门的

会计科目进行会计核算，建立帐簿、实行独立核算。 

    第十二条  特困金的收入、支出和管理、使用情况，接

受上级主管单位审计和工会经审部门的审计监督，并定期 

公示接受社会监督。 

  第十三条 本办法从下发之日起执行，《云锡控股公司工会 

特困职工帮扶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云锡工字[2014]52 号）同时

废止。 

    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云锡控股公司工会负责解释。 

 


